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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玉市建函〔2021〕29号

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市政协五届
四次会议第 0039 号提案的答复

董云勇等 4 名委员：

你们提出的《关于加大资金投入支持县区深入推进老旧小区

改造的建议》（第 0039 号）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“市级对老旧小区改造资金给予补助，确保改造工

作继续深入推进”的建议

市住建局结合工作职责职能，积极争取中央财政保障性安

居工程专项资金和中央预算内配套基础设施补助资金支持老旧

小区改造工作，将符合条件的项目积极申报专项债支持，2019

年至 2021 年，市级财政累计已下达各县（区市）老旧小区改造

资金 48985万元，发行老旧小区专项债 18000 万元，其中：累计

下达峨山县补助资金 7830 万元，奖励资金 800 万元。下步我们

将协同发改、财政进一步争取中央补助资金支持，结合市级财力

和各县（市、区）年度任务统筹安排资金，继续对老旧小区改造



－ 2 －

任务重的县（市、区）给予重点倾斜。另一方面，按照发行专项

债要求，加强对项目进行精算、包装、策划指导，争取成功发行

专项债券，多渠道筹措改造资金。

二、关于“建议市级相关部门在改造审批、项目运行、验收

等环节的审批上出台政策给予支持。同时针对老旧小区改造制定

税收优惠政策，弥补改造资金缺口”的建议

我局已起草《玉溪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实施方案》，《实

施方案》对老旧小区改造总体要求、基本原则、工作目标、主要

任务、实施步骤、保障措施 、工作要求，对老旧小区改造目标、

改造范围、改造内容、改造步骤、政策保障等方面进行安排部署，

已经完成两轮意见征求，下步待上报市政府研究批准后实施。我

局多次组织发改、工信、广电等职能门以及电力、通讯等企业召

开协调会议，共同联动推进项目实施，建立工作联席会议机制，

明确专人负责日常工作对接，每月上报工作进展情况，联合开展

对县区指导协调工作。严格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

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23 号）文

件中相关税费减免政策，专业经营单位参与政府统一组织的城镇

老旧小区改造，对其取得所有权的设施设备等配套资产改造所发

生的费用，可以作为该设施设备的计税基础，按规定计提折旧并

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；所发生的维护管理费用，可按规定计入企

业当期费用税前扣除。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中，为社区提供养老、

托育、家政等服务的机构，提供养老、托育、家政服务取得的收

入免征增值税，并减按 90%计入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；用于提供

社区养老、托育、家政服务的房产、土地，可按现行规定免征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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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、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、不动产登

记费等。

三、关于“适当扩大老旧小区改造范围。建议把城市规划区

范围内城中村、城郊结合部等纳入老旧小区改造，以此推动整体

城市更新，提升城市发展水平。”的建议

根据《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加快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》

（云建城〔2019〕213 号）、《关于做好 2021 年全省城镇老旧小

区改造工作的通知》（云建更〔2021〕71 号）等文件，明确了老

旧小区改造范围“城市或县城（城关镇）建成年代较早、失养失

修失管严重、市政配套设施不完善、社会服务设施不健全、居民

改造意愿强烈的住宅小区。已纳入城镇棚户区改造计划、拟通过

拆除新建、改扩建（翻新）实施改造的棚户区（居民住房）以及

居民自建住房为主的区域和城中村等不得纳入老旧小区改造范

畴。”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城中村、城郊结合部等暂不在老旧小区

支持范围之内，根据城市发展需要建议可将其纳入城市棚户区进

行改造。

四、关于“建议制定老旧小区改造审批新模式，简化审批流

程，完善工作机制，提高工作效率”的建议

我市已经出台了《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简化城镇老

旧小区改造项目审批的通知》（玉市建通〔2020〕44 号），在城

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立项、用地、规划、施工、验收等阶段简化

了审批手续，优化申报材料，压缩了审批时限，提高了审批效率，

建立了联合会商机制，构建了快速审批绿色通道，全面加快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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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老旧小区改造各项工作。

五、关于“重视后期管理”的建议

建立物业管理综合协调工作机制，压实街道、社区基层属地

物业管理主体责任，积极推广“红色物业”试点经验，以党建为引

领，以人民群众为中心，构建标准化、规范化物业管理体系。指

导县区结合改造工作同步成立业主委员会，建立基层党组织领

导，社区配合，业主委员会、物业企业参与的联席会议机制，引

导居民协商确定改造后小区管理模式、管理规约，共同维护改造

成果，切实改变“重建轻管”，健全小区住宅维修资金归集、使用、

续筹机制，促进小区改造后维护更新进入良性循环。

感谢您对住房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、理解和支持！欢迎多提

宝贵意见和建议。

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1 年 9 月 2 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周 宇 15187797091）

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室、市政协提案委、市自然资源规划局、市财政局。

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1 年 9 月 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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